经济学院党委关于加强党员会风管理的若干规定
为进一步贯彻全面从严治要求，推动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，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决定从加强党员会风管理入手，提出如下要求和处理规定：
一、全院党员要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，自觉参加党支部和党委组织的各项会议，不迟到早退，不无故缺席。
二、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，带头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，带头参加党的各项会议。
三、对于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缺席党的会议的党员，将由学院党委成员对其约谈，提出整改要求；谈话后仍然无视会风会纪的，给以党内通过批评，并取消当年度一切组织推荐资格。
四、党员遵守会风会纪情况列入年度考评。
五、学院全体教师会议也要求党员带头参加，若无故缺席，也按第三款处理。
六、此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济学院党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25日
